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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出了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和方法＊

———解析朱德熙先生对于汉语语法学的独创性贡献

袁 毓 林

提要　本文把朱德熙先生对于汉语语法学的原创性贡献概括为：他创造出了打上自己烙
印的概念和方法。文章参考陆俭明（１９９３），说明朱先生首创的“黏合与组合”“指称与陈述”“自
指与转指”等概念、朱先生淬炼的“词类是语法功能类”“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汉语语法的词
组本位观”“显性与隐性语法关系”等观念、朱先生提出的“变换和语义特征分析”“共时与历时
和通语与方言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怎样特色鲜明地揭示了汉语的结构规律和语法面貌，引导
大家一起大大地推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　朱德熙；汉语语法学（研究）；原创性；概念／观念和方法

一　朱德熙先生的原创性之谜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学术界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分析方法的变迁尤其如
此。一转眼，朱德熙先生（１９２０－１９９２）离开我们已经３０年了，期间国内外语法研究的理论框
架、分析概念与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嬗变与跃进。但是，在汉语语法学研究领域
内，朱先生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声誉却有增无减，甚至可以说是历久弥坚。并且，对于我们朱门
弟子来说，朱先生的语法学成就依然是一座高峰，一座我们无法逾越的学术高峰。为什么会是
这样的呢？陆俭明（１９９３）的评论已经给出了答案的大致线索：

　　朱先生一直是一位积极的探索者、实践者，成为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精神、研
究卓有成效的著名语法学家之一，成为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引路人；

　　他坚持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不断借鉴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并融会贯通，改
造出新，对汉语语法进行了科学的精细的分析，并通过对典型的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分
析，在语法研究方法和语法研究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看法。

一言以蔽之，朱德熙先生在汉语语法学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带有鲜明的原创性。

３０年来，我结合自己不断变化的研究课题，一边反复阅读朱德熙先生的有关著作，一边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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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陆俭明先生的精彩评论，慢慢地感到，对于朱先生的特色鲜明的独创性研究，我们还需要提
出更加精炼中肯、令人会心共鸣的评语。比方说，就像诗学上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
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那样一语中的式的断语。① 唯有如此，才能更加
彻底地挖掘朱先生语法研究的思想资源，真正从朱先生的研究中获取更多的思维灵感与精神
启迪。可惜，我才力不济，多少年来始终没有找到朴直透辟、精警有力的合适的修辞性短句。

难道说，朱先生的原创性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谜（ａｐｕｚｚｌｅ，ｂｕｔ　ｎｏｔ　ａ　ｍｙｔｈ）？

二　原创性的标志是创造出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

直到去年夏天，在澳门地区闷热难熬的、因新冠疫情而全民禁足、整天成周地自囚于室内
的日子里，读到倪梁康（２０２２）这篇博文，令我眼前一亮。其中，讲到一段哲学界的轶事：２０１７
年，浙江大学倪梁康教授促成法国哲学家马里翁（Ｊｅａｎ－Ｌｕｃ　Ｍａｒｉｏｎ，１９４６－）访华。在巡回演
讲到广州时，搞了一场由倪梁康、张祥龙跟马里翁的对谈。期间，一向执守胡塞尔（Ｅｄｍｕｎｄ
Ｇｕｓｔａｖ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８５９－１９３８）的马里翁直言不讳地评价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知觉
现象学的创始人梅洛－庞蒂（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１９０８－１９６１）。他认为梅洛－庞蒂的原
创性不够，因为他没有像勒维纳斯（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ｅｖｉｎａｓ，１９０６－１９９５）、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
ｄａ，１９３０－２００４）那样创造出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

我不是哲学圈中人，没有资格去评判马里翁对梅洛－庞蒂的评价是否公允。但是，马里翁
为衡量一个学者有无原创性所立下的标准———创造出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却是给了我莫大
的启发。顿时，我一下子领悟到：朱德熙先生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原创性，正是体现在他创
造出了一系列打上自己烙印的语法学概念和方法；其他人无论是听到、看到或提起这些概念和
方法，还是亲自使用这些语法学概念和方法，都会想到朱德熙先生，想到他是怎样创造和使用
这些语法学概念来考察有关的语法问题，并且形成独树一帜、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的。下面，

我们主要参考陆俭明（１９９３）的总结，进行简略的阐发。

三　朱德熙先生原创的若干语法学概念

正如陆俭明（１９９３）所指出的：黏合与组合、指称与陈述、自指与转指这些概念，都是朱德熙
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些语法学概念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朱先生个人的烙印，

闪耀着他为分析有关语法现象而先行奠定概念基础的睿智的光芒。下面略作申述。
（一）关于“黏合”与“组合”这对语法学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朱德熙（１９５６）。该文全面而

系统地用分布分析的方法说明：形容词的简单形式（甲类成分）和复杂形式（乙类成分）在语法
功能上有一系列的区别。比如，甲类成分直接修饰名词（如：白纸）构成的偏正结构是黏合式
的，甲类成分加助词“的”以后再修饰名词（如：白的纸）、乙类成分加后缀“的”以后修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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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诗圣杜甫对前贤庾信的文学成就的认识与评判也是反复体会、多方面掂量的。所以，在唐玄宗天
宝五年（公元７４６年）或天宝六年的“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之后，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７６１年）又有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７６６年）再有“庾信平生最萧
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如：雪白的纸）构成的偏正结构是组合式的。② 黏合式偏正结构是相对固定的结构，所以定语
跟中心语之间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如：脏衣服～＊脏糖），而组合式偏正结构是相对临时的结
构，所以定语跟中心语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脏的糖～脏脏的糖）。这两种偏正结构不仅
在扩展方式上不同（如：白的或黑的裤子～＊白或黑裤子），而且共现时组合式定语必须出现在
黏合式定语之前（如：小瓷茶壶～小的瓷茶壶～＊小瓷的茶壶）。后来，在朱德熙（１９８２ｂ）中，
又把这对概念推广到述补结构、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③ 这种犀利明晰的概念分野，为汉语语
法研究带来了观察、描写和解释上的种种方便。

（二）关于“指称”和“陈述”这对语法学概念，朱德熙（１９８３）有明确的阐释。“指称”往往是
名词性成分的语义功能，即指涉（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外部世界（包括心理世界）中的某个（或某种）事物
（或实体，ｅｎｔｉｔｙ）；而“陈述”往往是谓词性成分的语义功能，即某个语言成分断言（ａｓｓｅｒｔ）外部
世界（包括心理世界）中的某个（或某种）事物（或实体）的某种状态、动作行为或关系。尽管论
元（或主目）等名词性成分和动词等谓词性成分在句法、语义上的对立，在语法学和逻辑学上都
具有悠久和深厚的理论传统；但是，朱德熙（１９８３）却如此明确地用以标定语言成分的两种对立
性的语义指谓功能，并且系统地用以描写谓词性成分如何向体词性成分转变（名词化），及其语
义功能如何从陈述转变为指称（如：我买苹果→买苹果的［人＝我］／我买的［东西＝苹果］）。更
加重要的是，朱德熙（１９８２ｂ）曾系统地使用指称和陈述这两个新概念，来说明谓词性成分作主
语和宾语的两种语义类型：指称性主语／宾语ｖｓ．陈述性主语／宾语（如：下围棋很难～什么很
难？ｖｓ．干干净净的舒服～怎么样舒服？）。发他人所未发，道他人所未道；揭示了人人心中有、
但是人人笔下无的事实真相，为后人开启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详见吉田泰谦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三）关于“自指”和“转指”这对语法学概念，也是朱德熙（１９８３）明确提出的。在分析“所、

者、的”的名词化功能的过程中，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谓词性成分名词化以后，在语义功能上有
自指和转指的分野。比如，在“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中，形容词“仁”名词化为自指形式
“仁者”以后，指称的就是仁这种德性本身（这种自指的名词化过程，相当于英语的ｋｉｎｄ→ｋｉｎｄ－
ｎｅｓｓ）；而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中，形容词“仁”名词化为转指形式“仁者”以
后，指称的是具有仁这种德性的人（这种转指的名词化过程，相当于英语的ｋｉｎｄ→ｋｉｎｄｅｒ）。朱
德熙先生关于“自指”与“转指”的概念，为我们细致地观察和描写名词化形式的句法构造和语
义功能奠定了基础。
这些语法学概念由朱德熙先生明确地提出，并且用以分析和解释谓词的名词化及其指称

性差别、谓词性成分作主宾语及其内部语义类型的差别。可以说，在这些概念之上，已经深深
地打上了朱先生的烙印，渗透着他把握语言现象的悟性与灵气。现在，这些概念也已经成为我
们讨论名词化、关系化等语法过程必不可少的理论术语。（详见袁毓林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寇
鑫、袁毓林２０１７ａ，２０１７ｂ；袁毓林、寇鑫２０１８）即使海外学者基于形式语法等不同的理论体系、
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术语来分析相关的汉语语法现象，其研究结果也能跟基于朱先生这些概念
的研究结果，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对应关系。比如，黄正德（２０１５）的名词补足语定语（如：［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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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事实上，“雪白的纸”中的“的”，或者是助词（名词化标记）“的１”，或者是状态形容词后缀“的２”和助词
“的１”的融合。详见朱德熙（１９９３）。

当然，黏合与组合的区分也适合于状中结构，比如“大喊（一声）”ｖｓ．“高声地大喊（一声）”。



传书搭救龙女的］故事）与关系化小句定语（如：［柳毅传书搭救的］龙女）基本上跟朱德熙先生
的自指的“的”字结构与转指的“的”字结构相对应。④

四　朱德熙先生淬炼的若干语法学观念

有些概念或观念不一定是由朱德熙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经过朱先生的创造性的提炼
和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卓有成效的运用与推广，使得这些概念或观念深深地打上了朱德熙先生
的烙印。比如，陆俭明（１９９３）所总结的下列观念：词的语法功能是词类划分的依据、汉语词类
与语法功能不一一对应、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实词性组合中并存
着显性的语法结构关系和隐性的语义结构关系。下面略作申述。

（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提出词类是分布类（即语法功能类）的观点（详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ｄ．
（１９５８）的有关论文）。朱德熙先生把它提炼为：词的语法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本质依据，给汉语
的词分类“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还据此设立了状态词、区别词等词类，形成了系统的汉语
词类体系。详见朱德熙（１９５９，１９８２ｂ，１９８５ｂ）。正是朱先生的大力宣传和努力实践，使得词类
是语法功能类（即分布类）的观点在汉语语法学界深入人心；并且，也使得朱先生成为这种观点
在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当然，质疑和反对这种观点的议论也层出不穷；正是这种不同观点之间
的交锋与碰撞，加深了我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袁毓林２０１０；袁毓林等２００９；陆俭明（即
出）；等等）

（二）早在《马氏文通》之前的传教士的语法著作中，已经发现了汉语词语的多功能现象。
比如，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ｄｅ，１８１８－１８９５）的《语言自迩集》中说到“汉语字词具有多
功能性（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李葆嘉２０２０）汉语本土的有些语法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指出汉语词
类跟语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朱先生能够全面地正视这一事实，明确
提出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朱德熙１９８２ｂ，１９８５ｂ）。这样，不仅
从推理的前提上审视和反驳“汉语无词类”论或“词无定类，依句辨品”说，而且摘掉了印欧语语
法这副有色眼镜，更加朴素和直接地认识汉语语法的本来面貌。

（三）复旦大学郭绍虞等前辈学者已经初步提出：汉语合成词、词组和句子的结构方式是三
位一体的。但是，朱先生明确指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还将它作
为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来加以论述；又据此推论：汉语语法学应以词组为本位。（朱德熙

１９８５ｂ）并且，他以此为指导原则，来建立以词组为本位的汉语语法学描写体系。（朱德熙

１９８２ｂ，１９８２ｃ，１９８５ｂ）这种简明扼要的汉语语法描写体系，曾经在汉语信息处理和语法知识资
源建设上得到了成功的运用。（详见俞士汶等１９９８）

（四）国外语言学受数理逻辑和符号学的启发，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语言或其他符号系
统的分析平面。比如，菲尔墨（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Ｆｉｌｌｍｏｒｅ）的格语法（Ｃａ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明确区分“主语

－谓语（－宾语）”等语法结构关系和“施事－动词－受事”等语义关系。（详见Ｆｉｌｌｍｏｒｅ　１９６８
等）朱德熙先生则明确提出：在由实词和实词组合的句法结构中，同时并存着两种结构关
系———语法结构关系（显性的语法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隐性的语法关系），这两种不同性质
的结构关系总是同时影响着句子的意义。并且，他凭借这对概念，揭示了造成汉语的歧义现象
的根本性要素（词项、语序、层次、句法关系、语义关系，等等）。（朱德熙１９８０ａ）这为我们揭示

９３
④黄正德先生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他的两种定语跟朱先生的两种“的”字结构所涉及的实例基本重叠。



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基本的考察线索。
此外，像“分布”“句法缺位”“成分提取”“动词的向（价）”等语法学概念（详见朱德熙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３等），也是经过朱先生的尝试性运用和理论阐发，才得以在汉语语法学界普及
和广泛运用；并且深入人心，成为进行汉语语法分析、建构汉语语法学体系所不可或缺的概念
术语和理论构件。可以说，正是由于朱先生贯彻分布分析法的彻底性，因而能够重新认识一些
句法结构及其构成成分之间特殊的句法语义关系。比如，把一个普通常用的“的”区分为功能
迥异的三个语素，揭示述宾结构与述补结构的区别及其各自内部的小类的不同，厘定真宾语和
准宾语的分野，揭橥狭义同构和广义同构的区别，等等。（详见朱德熙１９６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ｂ，

１９８３）

五　朱德熙先生原创的若干语法分析方法

在相对微观的句子分析方法和相对宏观的语言分析方法上，朱德熙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
方案（句子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共时与历时和通语与方言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
且，通过围绕若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语法现象（如“的”的不同功能）的研究，逐步推进，以成果
累累的研究实践来证明这些方法的行之有效。下面略作申述。

（一）陆俭明（１９９３）指出，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发展顺序大致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
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在这发展过程中，后起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
法都是由朱德熙先生首先提出并使用的。⑤ （如朱德熙１９６１，１９６２，１９７９，１９８１，１９８６）我们要
补充的是，就是层次分析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逐步普及和深入人心，也是在朱先生的成功运
用和理论阐释下达成的，比如著名的例子“咬死了｜猎人的｜｜狗”ｖｓ．“咬死了｜｜｜猎人｜｜的｜狗”
的歧义消解分析。而朱先生独创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更是为分析汉语句子的歧
义现象，找到了造成句子歧义的原因，并提供了有形式依据和意义动因的分析手续，比如著名
的例子：“在火车上写标语”｛ｉ．写标语［事件发生］在火车上；ｉｉ．标语写在火车上}的隐微的歧
义解析。可以说，汉语句子的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都深深地打上了朱
德熙先生的烙印，实现了朱先生提倡的“形式与意义相互渗透、相互验证”的语法分析的愿景。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熙（１９７８，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已经广泛地考察动词的句法行为和语义特征之间的
紧密关系。而稍后的 Ｈａｌｅ　＆Ｋｅｙｓｅｒ（１９８７）也认识到：知道动词的意义可能是知道其句法表
现的关键；Ｌｅｖｉｎ（１９９３）认识到：动词的句法表现的各个方面都跟它们的意义密切相关，并且，
根据共同的句法表现划分出来的动词类别有望显示出它们共同的语义成分。⑥ 可见，中外学
者殊途同归，都认识到揭示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的重要性。而朱先生却能够凭借他
对汉语事实的精准把握和敏锐才智，捷足先登，勇为人先，摸索出一条足以供人效法的形式与
意义互证互求、互相发明的语法分析路子。

（二）陆俭明（１９９３）指出，朱德熙先生觉察到我国存在把语言的历史研究与断代描写截然
分开的现象：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

０４

⑤

⑥

朱德熙先生的变换分析法受到Ｚ．Ｈａｒｒｉｓ和Ｎ．Ｃｈｏｍｓｋｙ等相关学说的影响，但是提出并运用变换式
矩阵和变换的平行性原则等概念来控制，在理论原则、应用步骤等方面自成体系。（详见朱德熙１９８６）

详见袁毓林（２０１３）§１的介绍。



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⑦ 朱先生批评了这种现象，并以自己富有成效的实际研究，率先
垂范，去突破共时和历时的严格区分，将横向的各种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语法之
间的比较研究和对标准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朱德熙１９８０ｂ，１９８２ａ，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ａ，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正是在这种兼顾历史演化与地域变异的大视野下，朱先生得以统合古今方国的相关语言现象，

并且透过汉字的重重烟幕，来构建汉语重叠式象声词的形态音韵学模式；重新审视名词化标记
“的”（的３）跟状态形容词后缀（的２）与副词后缀（的１）的分布与功能区别，揭示汉语名词化标记
“的、者、所、之”在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上的同异；特别是建立了汉语反复问句的方言类型学
（“可ＶＰ？”型ｖｓ．“ＶＰ不ＶＰ？”型；“ＶＯ不Ｖ？”型ｖｓ．“Ｖ不ＶＯ？”型），掀起了至今仍然热度不
减的汉语方言疑问句类型学比较研究潮流。正是朱先生的倡导和实践，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拓
宽了我们的思路，并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视角的道路。这一切，都体现出了他作
为一代学术领袖的拓荒创新、开宗立派的盛大气象。

六　以朱德熙先生的原创性精神来充实我们的心灵

朱德熙先生不仅天资聪颖、文理知识兼备，而且勤奋刻苦、潜心治学，真正地把自己的生命
融入到自己心爱的学术之中，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朱先生为学的特点可以说是
精耕细作、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他特别善于见微知著、小题大做、以小见大、统摄全局。纵观
朱先生一生中一些主要的研究课题，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跟“的”字的功能相关。甚至可以
说，一个小小的“的”字，牵动着汉语语法的全局，也耗尽了朱先生毕生的心血。⑧ 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在进行语法研究的实践中，朱先生努力从汉语语法的事实出发，吸收国外结构主义语
言学的新理论、采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新方法，不断地探索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途径，从而开辟
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领域，并逐步创立了汉语语法学的新体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先
生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消褪颜色，或者被人淡忘；反而是常读常新，日益激发我们更加贴近汉
语的真实面貌，来进行调查研究、方法变革和理论创新。

记得哲学家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中说过：“有两样东西：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愈是经常和持久
地思考它们，对它们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会愈加充实我们的心灵。”⑨

类似地，作为亲承謦欬的入室弟子，我们经常性地结合自己当前的研究课题来学习朱德熙先生
的研究成果，体会朱先生那些打上自己烙印的原创性概念与方法，就像重温朱先生慈祥的音容
笑貌一样，对其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怀念之心情就会愈加充实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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